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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用农产品
（一）抽检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6）、《关于印发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第四批）的通知》（整顿办函〔2010〕50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
（二）检验项目
1.豇豆抽检项目包括克百威、氧乐果、水胺硫磷、灭蝇胺、氟虫腈、阿维菌素、甲基异柳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甲胺磷、氯唑磷、倍硫磷、灭多威、甲拌磷、镉（以Cd计）。
2.茄子抽检项目包括镉（以Cd计）、氧乐果、克百威、杀扑磷、甲胺磷、水胺硫磷、氟虫腈、氯唑磷、甲拌磷、甲氰菊酯、霜霉威和霜霉威盐酸盐。
二、餐饮食品
（一）抽检依据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DBS 44/006-2016）。
（二）检验项目
1.米饭、米粉、肠粉、面条、粥、饺子等抽检项目包括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
2.熟肉制品抽检项目包括大肠埃希氏菌、沙门氏菌。
三、淀粉及淀粉制品
（一）抽检依据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5009.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二）检验项目
1.粉丝粉条抽检项目包括铅（以 Pb 计）、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 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四、粮食加工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二）检验项目
1.大米抽检项目包括铅（以Pb计）、镉（以Cd计）、总汞（以Hg计）、无机砷（以As计）、铬（以Cr计）、苯并[a]芘、赭曲霉毒素A、黄曲霉毒素B1。
2.挂面抽检项目包括铅（以 Pb 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3.米粉制品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二氧化硫残留量。
五、速冻食品
（一）抽检依据
抽检依据是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产品明示标准及质量要求》、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整顿办函〔2011〕1 号、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二）检验项目
1.速冻调理肉制品抽检项目包括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铅（以Pb 计）、铬（以Cr 计）、氯霉素、胭脂红。
2.速冻水产制品抽检项目包括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